
鲁迅故乡读后感(模板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
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一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读了
《故乡》的人会深深地感受到了鲁迅与闰土深深的友情。下
面小编给大家带来鲁迅故乡读后感范文7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十分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
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
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
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
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
的，他能够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
件事，自我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那里养鸡的
器具，木盘上头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能够伸进颈子去啄，
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
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终，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头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期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
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故乡》是大作家鲁迅先生写的，当时是1921年，鲁迅先生
四十一岁。在《故乡》中，鲁迅先生巧妙地通过人物描写，
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闰土就是人物之一。小说中写了两种不
同的闰土形象。少年时，闰土有着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
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天真、热情、善良、纯
朴、活泼。但时隔30年，闰土却变成这样：先前的紫色的圆
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
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
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
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仅仅30年，闰土就从一个活泼勇敢的少年变成了木讷、瑟缩
的农民，变化的原因，文中也有交待：“多子，饥荒，苛税，
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通过闰土的
人物描写，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农民的悲惨生活状态。

现在，我们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还给农民发放各种补贴，鼓
励农民多种田。农民种田也用上了各种现代化的机械：播种
机、收割机，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以前要人干好几天的
活儿现在半天就能干完。农民的命运再也不会象闰土那样了。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一些贪官把政府补贴给农民的钱偷偷
装进自己的腰包，还有一些地方官向农民乱摊派，用各种理
由增加农民的负担。我希望国家政府部门管一管这些贪官污
吏，再也不要出现鲁迅笔下的闰土了。

《故乡》读了一遍，这使我感触颇深。如果单单只是《少年
闰土》的话，恐怕我们还只能理解到鲁迅和他的伙伴不及闰



土见多识广这一方面，可是当听了《故乡》全文之后，鲁迅
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也能理解七八分了。闰土当之无愧是
重点人物。

20年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机智、见多识广的小男孩成
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到底是什么使他的改变如此
之大呢?是贫穷?还是……这是我们所不能得知的。但是从鲁
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鲁迅的心里，闰土一直是一
个勇猛聪明活泼的人，要不然不会一提到闰土就会想起他在
刺猹的场面。可是，当闰土与鲁迅说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竟
然是“老爷”。我相信当时鲁迅的内心震动肯定是很大的，
他也许料想过千百种交谈方式，但是肯定惟独没有料到这种。
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说，闰土是应该叫鲁迅老爷，但是，
从20年前的迅哥儿到20年后的老爷，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闰土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岁月在他的脸上，手上，都留下
了沧桑的痕迹。

但是，容貌的改变并不是他最大的改变，他最大的改变就是
心理上的改变。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把鲁迅当成迅哥儿的，
但是当时的社会不允许;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想和鲁迅一起玩
耍，但是他知道，他和鲁迅之间还有主仆关系。一声“老
爷”又包含了闰土多少的感情?是懦弱?是卑怯?还是因为久久
不见不熟识的陌生?这，也许只有闰土知道了。不知看过《故
乡》的朋友们注意过没有，虽然杨二嫂是一个配角，但是她
也是其中一个改变很大的人物。20年前，她曾经有豆腐西施
的美名，可是在20年后，她的样子简直让鲁迅认不出来了。
对于她的样子，鲁迅只找到了一个形容词——“圆规”。

妇女。不仅如此，杨二嫂离开的时候，还拿了鲁迅母亲的一
副手套。如此种种，此人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最近，在妈妈的要求下，我看了鲁迅先生写的小说——《故
乡》。

尽管作者描写的故乡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绍兴，但这
篇文章对我来说实在不易读懂。原因有四：

1、文中有些字和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如“哪里”写成
了“那里”;

2、有些事物是我没碰到过的，如胡叉、秕谷之类;

3、有些字词是作者自己编造的，如“猹”、“弶”等;

4、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体会文章
背后所要揭示的深刻含义。

这篇小说主要写的是作者回到故乡，看到了小时候的玩伴闰
土，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变得衰老、拘谨和麻木，完全不像小
时候那样可爱、机灵和富有活力。经过对儿时的闰土与现实
的闰土的比较，可以知道作者对儿时的故乡、儿时快乐的生
活、儿时的闰土非常怀念，对现实社会的破败感到非常不满。

作者笔下的故乡那么凄凉、那么黑暗，居然能把一个如此活
泼的人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我无法想象那就是我从小成
长的地方，那就是我美丽而亲切的外婆家。幸亏我生活在现
在这样幸福美好的时候，不用为生活担心。我的生活如此多
娇!

归乡了，又回到了故乡。

故乡变了，那阴晦的气氛弥漫在了黄昏的天空，风扫湖面，



荡起一道道波纹，而气氛却压抑得令人窒息。好一派荒凉的
景色。

“到乡翻似烂柯人”

朋友们都被时间隐去了，被仆人取代了，那儿时纯真的友谊，
再难寻觅。

正如文中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路
是靠人们的感觉、信仰、精神走出来的。然而，走上这条路，
就再也不能回头。看见昔日的故乡变得如此荒凉、昔日的亲
人、朋友们已变得如此冷漠、昔日的景色早已被人忘却……
不变的只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和那璀璨的群星。

“月是故乡明”

而如今，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更合适：世上本有路，人走的多
了，反倒没路了。想当前，一篇《赤兔之死》轰动文坛，确
是篇佳作，而此后跟风之作如雨后春笋之势，人人都走上了
返古的老路，五千年历史都不够后人习作用例了。

路，要靠自己走，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

以前的人没有路，靠自己走出一条条路;

现在的人有路，便不费心思去找路了;

作为我们，更应在这个世界中走出自己的路。在旧社会的黑
暗之后，走出自己的奕奕光辉。

以前我读过很多描写故乡的文章，但这一本鲁迅的《故乡》，
描写的并不是故乡的美丽风景，而是小时候与长大后故乡邻
里们的相互变化。

小时候，鲁迅与闰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闰土的脖子上戴着



一个银圈。他们还一起去西瓜地刺猹。鲁迅家对面有个豆腐
店，里面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长相很美，所以店里的
生意也格外的火爆。当鲁迅长大成人了，他成为了人们眼中的
“名人”。令他万分失落，伤心的是在故乡碰到闰土，这个
儿时的玩伴，竟然叫他“老爷”!鲁迅先生顿时觉得两人之间，
出现了一层隔膜，不再像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了。而“豆腐
西施”杨二嫂，经常来他家，每次走时都顺点儿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这才意识到—故乡，变了!

为什么人们会变成这样?因为生活。鲁迅先生出人头地了，而
杨二嫂和闰土仍留在故乡，事业上也并没有什么收获。所以，
因为生活，造成了他们的变化。可是，人们就认为应该屈服
于命运吗?当然不!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她在今年的高考中成
绩优异，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个女孩曾写过一篇文章，叫
《感谢贫穷》。的确，女孩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她没
有怨天尤人，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从小帮妈妈和弟弟料理
家务，奋发图强，考上了一所著名的重点大学，正因为她没
有屈服于命运，没有成为命运的手下败将，才有了现在的成
功。

通过这件事，你一定也明白了：人定胜天。无论如何都不要
放弃，不要屈服于命运，不断努力，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今天，我读了我国有名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写的短篇小说《故
乡》，看完后，我有无尽的感想，那个活泼可爱的海边农村
少年闰土，那个为生活麻木生活着的章闰水，那个说话直言
直语地林祥嫂，在我的脑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故乡》这篇短篇小说主要写了鲁迅先生二十年后回到故乡，
见到闰土后大吃一惊——闰土早已被生活折磨的失去了童年
那种稚气、活泼了，引起鲁迅的深思，也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觉得，现在我们虽然是共同坐在一个教室里读书，似乎没
有任何差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迟，十年后，不!五年后，我



们就会出现明显的分歧，有的开始为生活奔波，有的走进了
高中门。想走哪一条路，就靠现在——六年级的自己!六年级
是小学毕业班，是最美最关键的一年，为初中打好基础，初
中学不好，你肯定考不上高中，考不上高中，你就比更别想
进大学的校门了，实际上就比人家矮了一大截了。

这篇《故乡》，使我受益无穷，鞭策我前进，我决定在这一
年里，更加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以后的人生道路
垫好基础。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二

闰土长大后之所以过的不好，是因为他没读过书，没有知识。

文中有句话：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
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这句话中的“院
子”便是学校，就是说“他们”和“我”都在读书。而闰土
没有去，他在海边。

像闰土这样的生活乍一看很有趣，很自由。所以作者当时很
羡慕闰土的生活。

但这样的生活带来的是什么？闰土长大后过的好吗？不好。
他这时的生活很困难：多子、饥荒、苛税。他本也不可能过
好。因为：福祸相依。闰土儿时的生活为福；长大之后的生
活为祸。

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如我自己。三年级寒假时，我一直在和爸爸攻克数学；因为
当时我的数学在主科中是垫底的，所以攻克起来很困难：放
假之后，我每日起床后就几乎离不开学习桌半步，三年级下
册的数学课本终日不离桌面，接着便是四年级上册的。那时



提前学数学对我来说像是在走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可走这条
路的我是个瞎子：一步没走好，掉进了“坑”里，好不容易
摸索着爬上了“坑”顶，一抬脚又是一个“坑”……我就这
样艰难地走着这条路。可以把这看作“祸”。

这所谓的“祸”渐渐有了效果。我的眼前渐渐有了光亮，使
我看到了周围的环境，看清了哪是“坑”哪是路。数学提前
学习容易多了，开学后听课、做题都变得轻松多了。我学数
学的路变得畅通无阻，而这一切的“福”，都是缘于三年级
寒假的“祸”。

又如《塞翁失马》。故事的顺序大概是这样的：丢马——马
带骏马归——骑马摔断腿——躲过招兵。换成“福、祸”顺
序为：祸——福——祸——福。并且，上件事中的“祸”造
就这件事中的“福”；这件事中的“福”又引出下件事中
的“祸”。故事中，塞翁一直在说：“这不一定是祸（这不
一定是福）。”就是因为他懂得：福祸相依。

福与祸是一件事的两个面，有福必有祸，有祸必有福。此两
者不能独存，它们是相依的。“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
伏，孰知其极。”这就是：福祸相依。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三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鲁迅《故乡》读后感！

鲁迅的故乡在鲁镇，一个铺满石板路的地方，每一块石板都
显得古老，这是它生命的原点。小时候他在这里长大，长大
后他又曾来过这里，回忆过这里。小时候这里是他无忧无虑
的童年，于是他童年的记忆就是美好的。长大后，他顺着记
忆的线又来到这里，人变了，物变了，与从前已有了一道深
深的隔膜，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痛楚，于是鲁迅先生把他的
呐喊与彷徨注入进了他以故乡为背景的一篇篇文章之中去。



这样一本名叫《故乡》的书，收录了他的14篇以故乡为背景
的小说与杂文，每一篇文章都在做着文字艺术的改革，他的
文字，在对着社会批判，深深络印在了我的心中。鲁迅所处
的时代，是悲惨的，于是他在揭露着每一个灵魂，每一种病
态社会之中底层的事物。他的写作，你可以不接受，却一定
会欣赏。

《故乡》是一篇短篇小说，也被收录进了这本书中。我第一
次读它只是略读，故事情节却印象深刻。我被故事中从友情
到隔膜的情感震住了，我被那穷与富，那势力的黑暗的气氛
给震住了。作者儿时的朋友闰土，他曾经与闰土一同玩耍，
听闰土讲许多新鲜的事。那时，是天真烂漫的童年，他的身
旁，是一个少年闰土。作者那时是一只尚未出笼却渴望知道
与认识这世界的小鸟，闰土那时，便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眼
睛。他们那时还是朋友，作者的语言轻松，他对这个朋友，
有心底之中的祝福，希望看到长大后的一个幸福的闰土。但
是，长大后的闰土的光景却是凄凉了。

而这篇文章真正令人悚然的，并不是与他们的少年时代相对
比的贫苦与艰难，令我的心真正颤然一动的，是那声分明
的“老爷”。鲁迅回到家乡，物是人非，他彷徨了，他发现
家乡的一人一事，都变得陌生了，听到闰土这凄凄的一
声“老爷”，令人的心麻木了，惊恐了，彷徨了。鲁迅笔下
的少年闰土与长大后的对比，揭露了贫穷的生活与社会最底
层的麻木，又让我想到了书中的另一篇文章《祝福》。

“什么是吃人？”是我看完《狂人日记》以后提出的第一个
问题，却在这篇文章之中找到了答案。“吃人”指的是一种
沦陷，还是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沦陷。从妻子到佣人，从佣
人到改嫁的女子，丈夫和新生孩子相继去世，她，沦落成了
乞丐。病态的社会，是这样吃人的吧。文章中的作者、祥林
嫂与鲁镇上的人是三个不同的.灵魂，他们互相渗透在一起，
一滴一滴渗透出后面的故事。情感，在文章中却显得不重要
了，却穿联着这整篇文章，对祥林嫂的可怜与恐惧。当新年



里家家都喜气洋洋之时，却有一个落魄的老人倒下，被一帮
势力眼的人嘲笑着，说她是不祥的象征，“吃人”的社会呵。

鲁迅的故乡，有他小时候的天真浪漫，也有他重新来到这里
的彷徨。他虽然没有像托尔斯泰、雨果等作家那样，把自己
的思想感情倾注到一本长篇小说之中去，去小说之中揭露与
呐喊，却在这样较零散的思想里，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鲁迅的文章，有如萧条的早春，它盼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周围万籁俱寂。于是，他的文章就是先知的声音，先知的呐
喊。鲁迅大胆揭露这社会的现实，揭露人性的腐败和阴暗，
但他心里却祝福着这个社会的儿童，大声地为新时代呐喊
着“救救孩子”，且祝福着未来的孩子之间连接着的新的友
谊。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四

我认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多种悲哀。

鲁迅先生先写道童年时期，与闰土一起守瓜田，捕麻雀的故
事。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但当闰土来时，一句“老
爷……”打断了他所有的回忆，他和闰土之间，好像突兀出
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好像突兀出一面无法捅破的窗户纸。
童年，早已远去。鲁迅先生为这种封建制度，为这种“中国
式”的奴才主义所愤恨，所悲哀。

可笑，明明只是层窗户纸，可它保持了几千年。明明只是一
道沟壑，却从没有人想去填。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
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
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
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



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
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
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
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
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
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后，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五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凡是长别故乡、再次归家的人们，都不免有
此番感慨。然而，鲁迅先生回到阔别20余年的故乡时的心境
是悲凉的，晦暗的大气、呜咽的冷风、萧瑟的荒村衬托出了
那悲凉的气氛。老屋出卖了，多年聚居的亲族都离散了。这
一切都会牵动着人的心，感伤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乡愁并非主要的，最让人感到悲哀的却是闰土的巨大改
变。那个金黄圆月下西瓜田里的闰土不见了，站在作者面前
的是一个捏着长烟管裹着薄棉衣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农民。
闰土凄苦的生活是什么造成的呢?是那个社会。这一切都让人
感伤，乡愁夹杂着作者对故乡破败的感慨，不免有万种滋味
齐聚在心头的感觉。惟有希望才会让人在寒冬里感到心底的



一丝温暖。哀伤与希望的交织可以说是《故乡》的基调。

对我来说，回忆故乡的时候只有留恋，因为自己的快乐的童
年留在故乡。

从乡下小镇来到北京，进了一所美丽的大学，却丧失了我的
听觉，除了麻雀、灰喜鹊，和叽叽喳喳的乌鸦，我听不到其
他的鸟叫。我盯着那群飞远的麻雀，告诉自己它们是黄鹂，
是杜鹃，是布谷鸟......我听不到麦丛里斑鸡一长一短的叫
声，我听不到松树林里金翅儿的啼鸣，我听不到秋空里“滴
滴水”的清脆的裂响，我听不到屋檐上燕子的歌。

以前看过丰子恺先生的一篇短文，叫做《实行的悲哀》。大
意是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打算的时候兴致勃勃，充满了激
情，可是真正实行起来了，却会发现不过尔尔，难免有些失
望。他特惫举了学生放假的例子，大概也是我们当学生共同
的感受吧，即放假前对假期的生活充满了憧憬，真到了假期，
想像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其实也平淡得很。他把这形容为一
种“悲哀”。

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小说时，我就深切地为这种“悲哀”所笼
策。当然，还有一句更流行的话能将这种悲哀表达得更加贴
切，那就是“相见不如怀念”。

其实，细致地想一下，也许会有这样一个结论：人的想像力
总比现实的可能性要大。当把一件事情想像得很美好时，现
实不会那么美好;当把一件事情想像得很糟时，现实也不至于
那么坏。于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可能就是要比生活在憧憬
中的人要平静一些，不至于在大喜大悲中大起大落。

按照上面的说法，丰子恺先生文章的题目就应该改作《憧憬
的悲哀》了。不是吗?是我们自己无端地构造出一个“美好的
假期”，而最后只能在现实中跌落;是“我”一直念念不忘早
已不存在的月夜下的闰土，才会感到“气闷”和“悲哀”。



想到这里，就愈感到小说结尾处的深刻了。“希望是本无所
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原来读这句话时，总觉得好，但
不知道好在哪里。现在才发现，它是在叙述一种人生态度。
鲁迅先生说的“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意思并非让人
们放弃希望，而是把希望放在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不要让
希望总是占据自己过多的视野。在现实中踏实地走着，这样
就不会总是失望，于是路有了，离希望也更近了。

我想鲁迅先生的告诫也许特别适用于我们年轻人。从小就在
“长大了以后要当科学家”、“长大了以后要当艺术家”的
口号中生活惯了，倒是很少被教育去认识现实中的困难。于
是总是在失望中去接受现实，好像现实和理想总是矛盾的。
为什么不能从一开始就平静恬淡一点呢?这就会有更多前进时
的喜悦，更少受挫时的沮丧了。

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是需要理想和勇气的，但这远不是最
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走，并且要一直走下去，持之以恒，
永不放弃。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我国有名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写的短篇小说《故
乡》，看完后，我有无尽的感想，那个活泼可爱的海边农村
少年闰土，那个为生活麻木生活着的章闰水，那个说话直言
直语地林祥嫂，在我的脑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故乡》这篇短篇小说主要写了鲁迅先生二十年后回到故乡，
见到闰土后大吃一惊——闰土早已被生活折磨的失去了童年
那种稚气、活泼了，引起鲁迅的深思，也引起了我的深思。

作者虚伪的.吹捧、尖刻的嘲讽，对闰土恶语中伤，索要家具
时人家不给就挖苦讽刺，临走时还顺手牵羊等一系列的语言
行为，将杨二嫂尖酸刻薄、贪财势利的形象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读者眼前。

文中对闰土的描写最令我难忘，鲁迅先生记忆里的少年闰土
机灵淳朴，懂得很多自己不知道的趣事儿，但是当鲁迅先生
见到中年时的闰土，却无比惊讶，一声“老爷”，让原本满
心欢喜的鲁迅立刻感受到在他和闰土之间，“已经隔了一层
可悲的厚障壁”。在友情之间原本不该有隔阂，但因为生活
困苦，加上官、匪的欺压，在闰土的心中，自己只是社会中
的下等人物，见到自己昔日的好友都要叫老爷。闰土的改变
反映了旧中国农村日益破败的面貌，和受尽欺压却不知道反
抗的悲哀麻木的农民形象。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用这样的比喻表达了追求新生活的坚定信念
和希望，读来发人深省！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七

所以“优根性”与“劣根性”的对立，就从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社会的'黑暗与否：当奴性大于抗争，就是“麻木黑暗”的
社会；当抗争大于奴性，就是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新时
代”，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交替中前进的。

很庆幸，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是一个抗争大于奴性的时代。
但其实似乎也没有可庆幸的，说不定何时它就会像美好
的“故乡”一样轰然破碎，或者说它早晚会像“故乡”一样
崩塌......

看，在当今社会，人们仍旧有“劣根性”的表现么？高铁霸
座、围观打架、造假碰瓷、文物刻字......这些事情的本质，
与所谓的旧社会“围观鬼子杀同胞”又有何区别？悲观来说，
我们根本无法摆脱黑暗......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八

高超的医术救苦救命远远是不行的。于是，他弃医从文，他
要用自己的大声《呐喊》唤醒沉睡的国人，实现社会的革命
和进步。

人。“多子多福”的`封建观念，苛捐杂税的摊派，兵匪及官
僚的盘剥，是闰土家庭的生活“苦”的无法形容，问一句说
一句，简直形同木偶一般。还有“豆腐西施”杨二嫂由一个
美丽的女子变为一个庸俗、自私、刻薄的人。

面对现实，鲁迅先生不由自主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大
声“呐喊”：要人们冲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
推翻“吃人”的社会，“去寻求别样的人生”。

，也便成了路”，有了希望和不懈的努力，相信成功的路就
在不远的前面！

鲁迅故乡读后感篇九

很多时候，文化的芬芳在乡土，不在别处;很多时候，文化的
隔阂也生在乡土，无所遁形。

都说许多人难以接受鲁迅笔下的民国，宁可是去读梁实秋先
生的作品了。也难怪如此，鲁迅先生写实，容不得人们的半
点幻想;梁先生的浪漫，却正好契合了逃避现实人的心
思——“躲进小楼成统一，管它春夏与秋冬”。

鲁迅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故乡，但因为时代的变迁与发展，故
乡生出了两个不同的模样。他以细腻的抒情笔调描写了少年
闰土活泼英俊的形象，娓娓动人地叙述“我”和闰土三十年
前的一段交往。接着又精细地刻画了阔别三十年后的闰土的
面貌、衣着与动作。全文至此，作者都是以温柔而最亲切的
笔触进行刻画与抒情的，而当进行到闰土的巨大性格变化而



透露出我少年玩伴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与不幸时，作者心情是
沉重的，这陡然而下急转峰变的情形让作者不知所措的同时，
内心又寄托了他的希望与感慨。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
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农民
百姓除了等待变革来改变这种悲惨的现状，别无他法。

记得一处令人难以忘怀的叙述，主人公还是闰土——“闰土
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
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
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入手于少年闰土那机灵活
泼的状态与现在的麻木冷漠逐一对比，时代背景下的人世百
态尽显。因是《故乡》收寻于《呐喊》中，这短篇小说其中
的单篇便更显力量，沿着《狂人日记》《药》《头发的故事》
《风波》后便到了《故乡》。此故乡的《呐喊》带给你阵阵
凉意，似乎它是收录了之前所有的不幸艰辛与惨淡加以冷漠
继而平静地铺述出来的。像是《围城》中那句:“忠厚老实人
的恶毒带来的会是一种让人未曾料想的伤痛。”而故乡这片
挚爱的热土便给鲁迅这种“未净的刺”而深深扎入其内心深
处最柔软的那部分去了，从未预期，因此剧痛，说的应该就
是如此吧。

故乡从他走的那一刻开始就陌生而孤独了。冒着严寒，回到
相隔两千余里别了十多年的故乡，鲁迅从骨子里感受到故乡
的这份孤独，他知道，这里的人可能不止是身体上会冷了，
连思想与精神上也该是无一例外。中国在当时也不就是如此
吗?但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他写自己的故乡，把其剖开来给
大家看目的意义是在于可以更深层次地剖析中国给国民看。
如若不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犯不上为“小说”这样
日夜兼程。鲁迅先生的使命感——要将故乡的孤独与冷漠大
声呐喊得出来好，要将国民与国从愚昧中解救出来得好，要
是这样，便再好不过了。

《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太不容易了。鲁迅用“圆规”去
比喻一个五十岁上下卖豆腐的女人，用抒情与诗意的笔调描



写我的少年玩伴，这般用心良苦，也确实太不容易了。因为
杨二嫂可不是真的圆规，而圆规在那小一百年的岁月中可又
真是个新鲜词。这两者的碰撞与相互修饰不就是那作者精彩
的幽默与反讽了吗?圆规是“我”的主观感受，而又正是这番
主观感受让现实与故事的街接又紧密了几分。而又为什么要
抒情，为什么要诗意?有人说，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
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为了撞击“老
爷”那座冰山。

故乡的冷气应是全中国的冷气了，鲁迅先生坚持用文字晓之
以理却始终吝啬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人是不理智的，鲁迅先
生深谙此理，因此他不会轻易将自己的主观感情显露出来，
更不会随意将其著之批判色彩。故乡太典型了，在道德与情
感选择过程中，真理与价值从来就不是永远只停留在一方的
角度。它不在统治者那里，也不在被统者那里，内心的辩证
是他能够阐述得最多的那个方面。

在那样一个时代，拿出笔来与时代搏斗是极其艰辛的，但鲁
迅先生站了出来;在那样一种境况，与专制思想争“个性主
义”是非常不易的，依然是鲁迅以笔诛伐争针锋相对。在这
个世界上，将错误的思想观念指出并加以批判，那么这个社
会氛围在一时之间也许会变得躁动起来，但在接来无数个日
夜交替而推砌起的漫长岁月里，它将会变得越来越好。能人
若在庸人之上，国可安，家方和，庸人若要在能人之上，人
人都要起来造反，鲁迅先生面对的便是后者，于是他要起来
造反，要起来掀翻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

故乡的孤独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当时的人以冷冰冰的心互相
触碰又小心翼翼地躲避开来，谁也不愿站出来当典例“被挨
打”。如果有一个人夜晚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他的心情应
该是十分踟蹰的吧，想起飘零不定的国家和堕落黑暗的社会，
而他只能作为别人眼中愚蠢的飞蛾，一次又一次奋力地扑向
比自己身躯大亿万倍的火坑……即使当时尝试做的每一次努
力都失败，但我依旧愿意带着对未来的所有期待和盼望将天



空中闪光耀的星光全部洒向那波澜壮阔的大海。

踏梅寻艳雪，落满一身月，招魂向国来，不悔为华夏。故乡
现在应该很热闹了……


